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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林彝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对县第十七届人大第三次会议第124号建议的

答复

符俊惠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县城老旧小区管理》的建议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1、 基本情况
当前出现物业管理问题难的原因十分复杂，涉及到观念、机构、体制、市场、法制和监管等诸多方面，目前大部分县城的老旧居民住宅小区基本上是原单位自建的福利性房屋，如房改房、经济适用住房等，都存在水电等配套设施不完善的居住区，多数小区业主为节省费用，都不愿意聘请物业公司进行管理，小区实行自行或聘用几个工人负责水电费收取、大门值班等简单意义上的物业管理服务，造成小区管理混乱，出现脏乱差的情况，严重影响小区的生活质量，恶性循环现象。主要问题表现为：
一是物业从业人员队伍素质偏低。我县物业管理从业人员大多数能做到合法经营、规范服务，但由于行业起步较晚、技术含量不高、收入偏低等因素，行业中高层次、高素质管理人才明显匮乏，从业人员大都来自“转制、转岗、转业”人员及外来剩余劳动力，不仅素质良莠不齐，年龄也普遍较大。
二是业主素质参差不齐业主意识有待进一步提高。小区业主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对自身在物业管理活动中所处地位的认识滞后，存在一定的思想误区，维权意识发生偏差，常常将自己置于物业公司的对立面，过多强调权利而忽视义务，过多注重个人利益而不顾整体利益，尚未完全树立起市场经济条件下平等交换的合同意识，从而导致小区管理难的问题，特别是一部分业主对小区的管理费用都不交纳，小区难以开展正常的服务工作，进一步激化了业主与服务公司之间的矛盾。

三是小区的基础配套设施设备不完全。老旧小区及新建住宅小区因诸多因素，大部分水电设施设备没有做到一户一表，业主没有真正享受到一户一表的国家优惠政策待遇。
2、 意见建议办理情况

一是加强办法的宣传力度，逐步促进物业服务管理工作向市场化、规范化运行，目前《石林县物业管理办法》（试行）石林县人民政府已于2017年5月5日第9号公告通过，并于2017年7月1日起施行，办法的出台为进一步规范物业服务管理工作奠定了法律依据，确实保护了各方的合法权益，为创建安定、和谐、文明的居住小区奠定了基础。

二是积极主动地的与石林县电力公司、石林县自来水厂对接，解决老旧住宅小区水电一户一表问题。

三是积极配合街道办事处成立老旧小区业主委员会，由业主委员会委托物业服务企业或自行管理小区；加强社区对属地范围内的老旧小区的管理力度。
三、下步工作方向

（一）要以规范企业行为为核心，多部门联合完善行业监管机制。一是严把企业入门关，加强对物业管理企业的业绩管理。通过业绩管理，动态升降，树立一批实力强、服务好、信誉优的品牌企业，在全行业发挥旗舰作用，建立企业诚信档案和市场供需信息平台，使优秀的物管企业能够及时抓住市场信息，不断做强、做大。二是要加大行业培训的力度。结合形势发展，由职能部门牵头，定期对物业行业从业人员开展法规政策和业务技能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和岗位技能。三是以小区经理责任制为抓手，多部门联合加强对物业管理企业的日常监督和考核。通过日常巡查、专项抽查、集中检查等多种检查手段，强化对企业的指导、督促，规范其管理服务行为。四是组织开展平安小区、示范小区等评选活动，营造弘扬先进、争先创优的良好氛围，促使物业管理企业不断提高自身的管理和服务水平。

（二）加强多部门联系共同完善物业服务管理联动机制。要按照“条块结合、属地管理”的原则，进一步强化街道、社区及相关部门在物业管理中的责任。在块上，要继续将物业管理纳入社区综合管理范畴，由社区统筹物业管理工作，进一步明确由住建部门配合街道、社区居委会，共同对小区物业管理工作进行监督，对业主大会、业委会的成立及运作进行指导。
（三）加强组织管理机构的建设。目前各职能部门基本上没有物业专管部门和业务工作人员，致使业主、物业企业、业委会在物业服务过程中遇到问题找不到管理部门和业务人员，使物业管理中出现的问题不能得到及时解决，加深了物业服务工作中矛盾，《石林县物业管理办法》（试行）的出台实施，明确了各职能部门的职能职责，逐步完善物业专管部门和业务工作人员，致使业主、物业企业、业委会在物业服务过程中遇到问题能够及时解决，减少物业服务工作中的矛盾纠纷。

最后感谢您对石林县住建工作的关心支持。

（联系人：阮有权     联系电话：67786709）    

                     石林彝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9年8月5日
  石林彝族自治县住建局办公室          2019年8月5日印发                                           （共印5份）
- 2 -
   
- 1 -
     

